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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中抨击了菲律宾政府的杂交水稻项目，指出这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并没能改善农民们的生活状况。在关于政府公共农业开销的评论中，无论是 2001 年开始的

杂交稻种计划还是 2002 年发起的 GMA 计划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非常值得引用报告中的一些段落，因为它揭露了许多关于杂交稻项目不为人知的事情，

尤其是开销高达数百万美元。 
 
来自报告： 
 
 “总支出中最大的一部分（大约占 85%左右）是分配给 GMA 水稻计划的，特别是杂交稻

种商品化计划。2003 年至 2005 年期间，用于购买和销售种子，其中也包括其他水稻种和化

肥农药的配备资金占总支出的 54.2%，占 GMA 计划配备资金的 70.3%。（见表 4）”（第 21
页） 
 

 
(注: 1 美元 = 47 菲律宾比索) 
 
……尽管杂交稻种商品化计划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却未能产生多少社会净利润。

该项目由菲律宾国际水稻种业公司负责实施，这个国有代理处负责监管种子种植者的行为，

销售种子和其他投入品（见表 15），帮种子提供商从农民那儿收取偿还的款项，并为种子种

植者提供技术支持。2005 年，农民对杂交稻种的采用率低，最高时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 11%。

由于种子变质和地理/时间上的供需不平衡，规划的面积要比实际种植杂交稻的面积大。杂

交稻种的使用率从 2004 年的 5%增至 2005 年的 11%，而农民的退出率却在 50%至 99%之间。

（见表 17）（第 21 页） 



 
     “……激励模式破坏了农民对各种杂交稻以及在杂交稻和传统水稻之间的选择。这种

误导促使农民种植低社会利益的杂交稻而放弃较高社会利益的传统稻。而且杂交稻种津贴转

移了那些生产其他可替代农产品的农民，妨碍了农业多样化。”（第 23 页） 
 

……该计划导致的结果不仅仅是低效率、低价种子和其他农业投入品的滥用，还包括有

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当，其中也包括人民公仆的时间。该计划将农业部门人员的时间转移到

在国家层面上管理项目；而当地政府部门(LGU)人员开始负责售卖种子，提供培训，监测项

目进展并从参与农民处收缴还款。例如，当地政府部门的人员每月可因向农民售卖杂交稻种

和其他农业投入品，获得额外报酬：200 菲律宾比索。（见表 15）这种激励转移了当地政府

部门人员的精力，他们不再顾及当地的其他相关项目和农业及农村地区面临的更加紧迫的问

题。（第 23 页）” 
 

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银行仍在菲律宾支持杂交稻，在其他地方也继续支持立基于菲律

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机构和促进其发展的国内研究工作站。 
 


